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製作及審查重點 

一、定義：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指事業單位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 31條

所定職業安全衛生事項，所訂定各項工作目標、期程、採行措施、資源需

求及績效考核等具體實施內容。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一般以安全衛生管

理系統、組織管理經驗(如職災統計)、法令規定、風險評估結果、文獻資

料及專家指導等作為計畫內容的資料來源，並宜充分運用 P-D-C-A 管理手

法，對各項安全衛生工作予以「標準化、文件化、程序化」，透過規劃

（Plan）、實施（Do）、查核（Check）及改進（Action）的循環過程，實現

安全衛生管理目標，並藉由持續不斷的稽核發現問題，即時採取矯正及預

防措施，亦即採取 ISO「說、寫、做」合一的精神，以提昇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績效。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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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1.政策 
應依據事業單位規模及性質，並諮詢員工及
其代表意見，訂定書面的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以展現符合適用法令規章、預防與工作
有關的傷病及持續改善之承諾。安全衛生政
策宜傳達給員工、承攬人及利害相關者。 
例如：本公司(單位)之政策為……………。 

2.目標 
依據安全衛生政策及利害相關者關切的課
題，訂定符合相關安全衛生法令規章，以及
具體、可量測且能達成的目標。目標著重持
續改善員工的職業安全衛生保護措施，以達
到最佳的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目標宜具體明
確，不宜太空洞，如能予以量化則為佳。例
如以災害件數或頻率、無災害紀錄達成之時
數或日數、虛驚事故報告件數、安全作業標
準訂定件數、傷病損失日數等作為目標。 
例如：本公司(單位)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

員工安全與健康，本計畫在於完成…
之目標。 

3.計畫項目 
政策與計畫目標確定後，應擬出為完成此目
標所需之實施計畫項目，該計畫項目宜包括
事業單位內各部門與階層為達成此目標之權
責分工，以及達成目標之方法與時程。計畫
項目並宜依規劃執行情形定期審查，必要時
宜修正計畫項目。計畫項目依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規定至少宜包括下列事項：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

制。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3)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及通識。 
(4)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及監測。 
(5)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事項。 
(6)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 
(7)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8)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

巡視。 
(9)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0)個人防護具之管理。 
(11)健康檢查、管理及促進事項。 
(12)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3)緊急應變措施。 
(14)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

件之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15)安全衛生管理紀錄及績效評估措施。 
(16)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 

a.第一類事業（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第二條規定之事業）勞工人數在三
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於引進或修改
製程、作業程序、材料及設備前，宜
評估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
之預防措施。前項變更，雇主宜使勞
工充分知悉並接受相關教育訓練。 

b.第一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關於機械、器具、設備、
物料、原料及個人防護具等之採購、
租賃，其契約內容應有符合法令及實
際需要之職業安全衛生具體規範，並
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前項事業單位將營繕工程之施工、規
劃、設計及監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
其契約內容宜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
規範，並列為履約要件。 

c.第一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
交付承攬或與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於
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
時，除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六
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外，應就承
攬人之安全衛生管理能力、職業災害



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練、緊
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
另訂定承攬管理計畫。 

d.第一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應依事業單位之潛在風
險，另訂定緊急狀況預防、準備及應
變之計畫，並定期實施演練。 

e.對於使勞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前，應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十
九條之一規定，另訂定「危害防止計
畫」。 

f.對於高度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勞
工作業有墜落之虞者，應依「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七條規定，另
訂定「墜落災害防止計畫」。 

g.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就作業特
性及風險，參照本部公告之相關指
引，另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
畫」。 

h.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二規定，就勞工作
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體狀況，
參照本部公告之相關指引，另訂定
「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
畫」。 

i.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三規定，就勞工執
行職務之風險特性，參照勞動部公告
之相關指引，另訂定「執行職務遭受
不法侵害預防計畫」。 

4.實施細目 
依據工作項目欲訂定能切合現場實際狀況的
實施細目，宜先確實掌握工作場所之問題點
及本質之問題重點，研擬出最有效果的改善
對策，然後具體條列化成為實施細部項目。 
 
例如：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

制 
a.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 
b.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評估。 
c.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a.……… 
b.……… 

 

5.計畫時程 
計畫時程可為長期計畫，亦可為短期計畫，
惟通常均係以訂定年度計畫為宜，可由事業
單位或工作場所按實際狀況加以決 
定。如為短期計畫，一般係在組織中的部門
或工作場所推動運用。 
 
例如：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

制：00 年 00 月至 00 年 00 月止。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00 年 00 月

至 00 年 00 月止。 

6.實施方法 
每一計畫項目宜訂定實施方法，並依實施方
法完成該項目之工作，含實施程序或其實施
週期等。例如鍋爐定期檢查，應是每年檢查
一次，並於有效期限屆滿前向代行檢查機構
繳費申請檢查。鍋爐自動檢查，應是每月一
次，由事業單位自行指定合格人員檢查。 
 
例如：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

制 
a.辨識作業場所可能危害之發生基本原
因。 

b.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等級。 
c.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的方
法。 

7.實施單位及人員 
每一安全衛生管理計畫項目應規定實施單
位，並規定監督或執行人員。例如鍋爐操作
人員訓練事宜，應規定由人事部門或公用部
門人員負責實施。事業單位究竟應由何部門
負責實施，尚需視各事業單位之組織編制及
職掌來決定。 

8.完成期限 
每一計畫項目宜規定完成期限，促使負責實
施單位知所遵循並如期達成任務。例如鍋爐
定期檢查，假設該座鍋爐之有效期限至二月
屆滿，則可規定於一月或二月完成。鍋爐操
作人員之訓練，因需配合訓練機構開班時間
參加，則可不規定其完成月份，而在備註欄
內註明需接洽訓練機構於其開班時派員參
加。 

9.經費編列 
任何工作均需經費支應，因此每一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項目均需列出其經費預。例如向代



行檢查機構申請之鍋爐定期檢查，申請時需
繳交檢查費用，宜編列預算金額，又如參加
鍋爐操作人員訓練，報名時需繳交訓練費
用，亦需編列預算金額，以免屆時無預算而
導致無法依計畫實施。另如某項實施細目不
需經費，則無須明列。 
如有涉及工程施工，可參考「加強公共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規定，依工程
規模、性質，審酌工程潛在之危險，擬定災
害防止對策並專項編列安全衛生經費，其應
包括預防災害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管理人
員人事費、個人防護具、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緊急應變演練、宣導及管理等費用；並
依專款專用原則辦理查驗計價。 

10.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之目的在於增進員工的績效，故訂
定適當的計畫目標、工作項目及任務，更是
整個績效考核之關鍵，依據計畫執行仍有缺
失的部分，應隨時修正。績效之考核，可考
慮實施內部及外部考核，績效指標必須明
確，可為定性或定量的指標。對於各單位目
標達成狀況，應給予相對應的獎勵或處分，
例如公開表揚、績效獎金、加薪或陞遷等措
施。 

11.其他規定事項 
凡是在前述各要項內無法詳述或有特殊情形
者，均可在其他規定事項補充說明。 

備註：本表係參考勞動部 104 年 8 月 19 日勞職授字第 1040202500 號函

修正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指導原則」內容

製作，僅供參考，各工程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於實際審查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計畫時，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契約相關約定辦理。 

 

 

 

 

 

 

 

 

 



 

 

 

 

 

 


